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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食品追溯 商品跨境召回参考流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商品跨境召回主要业务环节的参考流程。 

本标准适用于粤港澳食品追溯体系建设所开展的业务分析和需求设计。 

2 基本业务描述 

在粤港澳大湾区内，食品跨境召回一般包括内地出口食品召回、内地进口食品召回两种主要类型。 

食品跨境召回涉及的主体包括内地出口食品原料种养殖场、内地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内地食品经营

企业、内地进口商、内地海关、港澳海关、港澳生产企业或出口代理、港澳进口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食品安全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食品进口商发现进口食品不符合法

律、行政法规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或者有证据证明可能危害人体健康，应当按照《食品安全法》第六

十三条和第九十四条第三款规定，立即停止进口、销售和使用，实施召回，通知相关生产经营者和消费

者，记录召回和通知情况，并将食品召回、通知和处理情况向所在地海关报告。 

出口食品存在安全问题，已经或者可能对人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造成损害的，出口食品生产经营者应

当立即采取相应措施，避免和减少损害发生，并向所在地海关报告。 

3 内地出口食品召回流程 

3.1 问题发现 

内地出口食品原料种养殖场发现原料出现风险时，应立即停止生产和销售，查询原料的流向，并通

知相关的生产企业。 

内地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在发现产品存在风险时，应立即停止生产和销售，并进行以下两个步骤： 

a) 对问题的原因进行确认，如果与原料有关，通知上游相关的原料种养殖场。 

b) 查询产品出口流向，并通知相关的港澳食品进口商。 

港澳食品进口商在发现食品安全风险时，应立即停止进口和销售，并通知内地出口商确认问题。 

3.2 召回通知 

内地出口食品生产企业有责任向所有相关企业发出召回通知，港澳食品进口商在接收召回通知后，

查询产品在本地的流向，并向下游经营企业或消费者发起召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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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召回结果汇报 

港澳食品进口商完成召回后，应将召回结果汇总后，向内地食品生产企业报告召回结果。 

内地食品生产企业进一步汇总下游所有召回结果后，向当地海关报告召回情况。 

内地海关对召回情况进行备案，并同步将召回结果通报香港海关。 

3.4 整改 

内地食品生产企业确认问题来源，如果为原料问题，则通知出口食品原料种养殖场进行整改，如果

为本身问题，则进行自我整改。海关定期对进出口食品生产经营者以及备案原料种植、养殖场开展稽查、

核查。 

4 内地进口食品召回流程 

4.1 问题发现 

内地进口商发现进口食品不符合相关规定，或者可能危害人体健康时，应立即停止进口和销售，并

通知港澳出口商。 

港澳生产企业或出口商在发现食品安全风险时，应立即停止出口，并通知内地进口商。 

4.2 召回通知 

港澳生产企业或出口商有责任向所有相关企业发出召回通知，内地进口商在接收召回通知后，查询

产品在本地的流向，并向下游经营企业或消费者发起召回。 

4.3 召回结果汇报 

内地进口商完成召回后，应汇总召回情况，向海关和港澳生产企业或出口商报告召回结果。 

内地海关对召回情况进行备案，并同步将召回结果通报香港海关。 

4.4 整改 

港澳生产企业或出口商确认问题来源，并进行整改。海关总署和经授权的直属海关可以依据风险评

估结果对相关进口食品实施提高监督抽检比例等控制措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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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内地出口食品召回业务流程示例 

内地出口食品召回

内地出口商出口食品原料种植养殖场 内地海关 港澳海关 港澳食品进口代理商

发现原料存在风险 发现产品存在风险

停止生产和销售，发
起召回并通知港澳进

口商

是否为原
料问题

停止生产和销售，通
知生产企业

立即停止进口、销售
和使用，并通知内地

出口商

发现进口食品存在风
险

进行备案，并向港澳
海关通报召回结果

进行备案

实施召回，通知相关
生产经营者和消费者

汇总召回情况，向内
地出口商报告召回结

果
进行整改

进行整改

汇总召回情况，向海
关报告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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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内地进口食品召回业务流程示例 

内地进口食品召回流程

内地进口商 港澳生产企业或出口代理内地海关 港澳海关内地经营企业

发现进口食品不符合
相关规定，或者
可能危害人体健康

立即停止进口、销售
和使用，通知港澳出

口商

实施召回，通知相关
生产经营者

汇总召回情况，向海
关和港澳出口商报告

召回结果

通知下游经营者
和消费者

反馈召回情况 进行整改

发现食品存在风险

发起召回，并通知内
地进口商

向进口地海关通报召
回结果

进行备案

 
 


